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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况

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三一锡林郭勒零碳制造产业园项目位于

苏尼特右旗 208国道以东，社保旅游点以西，赛都线以南，赛汉塔拉镇空地以北，

项目为新建项目，新增占地为工业用地，新建主体工程、公辅工程及环保工程。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357000m2，包括叶片联合厂房（面积83285.41m2），综合

楼（面积13723.4m2），门卫（面积76.81m2），化学品库（面积745.94m2），危

废库（面积503.25m2），垃圾站（面积921.42m2）。

包括新建年产1200支风机叶片生产线，同时配套建设公用、辅助、环保设施。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主体工程叶片联合厂房；储运工程叶片回转区、成品

和叶片堆场；辅助工程叶片综合联合车间北侧辅助用房（1#变电所、1#发电机房、

高位货架库、混胶房、裁剪区、开闭所、锅炉房、维修间、备品备件库、工具间、

2#变电所、2#柴发间、平面库、附件库、预绗缝设备房、3#变电所、设备房、空

压站）、化学品库、危废暂存库、废钢库和垃圾站，办公生活设施综合楼以及配

套的给排水、供暖、供电等公用设施和环保工程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

国务院颁发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682号令）中有关规定，

建设单位委托内蒙古信中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接受委托后，内蒙古信中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

现场调研、踏勘、并依据工程有关的技术资料及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中的

有关要求，编制完成了《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三一锡林郭勒零碳

智造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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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严格按照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进行公众参与活动。第一次是在委托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7日内于2023年5月24日，

通过网站进行了信息公开，并征求公众意见。项目第一次公示时间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公示内容如下：

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的要求，为使各社会团体

及公众了解、参与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本公司欢迎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项目

的环保问题提出宝贵意见或建议。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

项目

建设地点：苏尼特右旗 208 国道以东，社保旅游点以西，赛都线以南，赛汉塔

拉镇空地以北

建设内容与规模：项目用地面积 535 亩，总建设面积约为 83285.41 平方米，主

要包括 1 栋联合厂房、1 栋综合楼、化学品库、危废库、垃圾站、综合站房、废钢

库、门卫室及消防控制室、室外绿化及其他配套设施。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产风机

叶片 1200 支。项目总投资 100000 万元。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工业园区管委会 101 室

联系人：马工；联系电话：13772688173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评价单位：内蒙古信中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18247173576

通讯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隅环球中心 A 座 10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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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我公司欢迎您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向我公司提出与本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您可通过下列链接直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在公众意见

表中填写您对本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您可通过本公示内容中的联系方式，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向我公司提交公

众意见表。我公司将会在评价过程中充分重视公众的意见，为项目科学评价提供公

众依据。

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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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开方式

建设单位在第一环评网进行了《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三一锡林

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⑴公告载体为第一环评网，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⑵网络公示时间：2022年6月13日起

⑶公示网址：

http://www.sntyq.gov.cn/sntyq/2023-06/13/article_2023061311272367253.html

⑷公示截图：第一次公示截图见图2-1。

2.3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第一次公示未收到公众提供的反馈意见。

图 2-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3征求意见稿公示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公司于2023年7月11日，在苏尼特

右旗人民政府网网站对本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公开，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项目第二次公示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公开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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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

令第 4号）等法律和法规文件要求，建设单位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事宜现公

告如下：

1、项目名称：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

产业园项目；

2、项目建设地点：苏尼特右旗 208国道以东，社保旅游点以西，赛都线以南，

赛汉塔拉镇空地以北；

3、建设内容：年产风机叶片 1200支（400套）主体工程、配套公用辅助

设施及环保工程。

4、项目投资：100000万元。

5、项目性质：新建

6、建设单位名称：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

7、建设单位联系方式：马总； 13772688173

8、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内蒙古信中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9、环评单位联系方式：周工，15661103586
10、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连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EqFXezwBJzHKzbWbDOHwQ
提取码：but4
11、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8K-b3J2sd9F6MJSmLWwsw?pwd=26yh
提取码：26yh
12、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填写公众意见表后送于建设单位或填

写电子版后发到邮箱（邮箱号：541549278@qq.com）。

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

2023年 7月 7日日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建设单位在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进行了《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

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⑴公告载体为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⑵网络公示时间为公告公布日起10个工作日内（7月11日~7月24日）。

⑶公示网址：

http://www.sntyq.gov.cn/sntyq/2023-07/11/article_2023071110584093038.html

⑷公示截图：第二次公示截图见图3-1和报批前公示截图见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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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第二次公示网络截图

3.2.2报纸

建设单位在《内蒙古法制报》进行了《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三

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

⑴公告载体为项目所在地报纸，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⑵报纸名称：《内蒙古法制报》

⑶刊登日期：2023年7月12日、2023年7月13日

⑷报纸截图：报纸公示截图见图3-3和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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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报纸公示（2023年 7月 12日）

图 3-4报纸公示（2023年 7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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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公告

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对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三

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在苏尼特右旗张贴了公

告，公示日期2023年7月3日~7月14日。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包括：公众对

本项目是否了解；对目前当地的环境质量满意程度；本项目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程度；

本项目施工和生产时可能造成的主要环境问题；该项目选址是否合理；对该项目建

设所持态度；其他建议等内容。公示截图如下：

图 3.2-3 张贴公示截图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要求：“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

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本项目二次公示期间选择在本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示栏张贴公告，公示方式选择合

理，满足要求。

3.3二次公示合法性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项目建设信

息：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通过建设项目所

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

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因此，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二次信息公示具备合法性。

3.4查阅情况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可通过网站、向环评单位索取纸质版报告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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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没有指定邮箱内未收到公众意见表，也无公众向环评单位索取纸质版

报告查阅。

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情况

4.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建设项目通过网络公示、报刊和社区张贴公告等方式均未收到反对意见。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第十四条规定，“对环境影

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

度公众参与”，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方面不属于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无

需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4.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众未提出与报告中内容相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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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承诺书

我单位在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已依法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

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

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三一锡林郭勒

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

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

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名称或单位

负责人姓名）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 2023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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